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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涉及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涉案金额合计：约人民币 194,879,999.42 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将依据法律规定程序，积极行使诉讼权利。

目前案件尚未执行，暂时无法确定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最终影响，具体影响以审计报
告为准。 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刚泰控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未披露的累计涉及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涉案金额合计约
为 194,879,999.42 元，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案件基本情况表
(一)� 累计涉及仲裁案件基本情况表

序号 案由 案号 申请人 被申请人 预计涉案金额 （元） 仲裁程序阶段

1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118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刚泰控股 1,988,397.13 仲裁尚未开庭

2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89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甘肃大冶地质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255,866.32 仲裁尚未开庭

3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90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甘肃大冶地质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1,109,307.49 仲裁尚未开庭

4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91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甘肃大冶地质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443,223.00 仲裁尚未开庭

5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92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甘肃大冶地质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12,010,423.55 仲裁尚未开庭

6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93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甘肃大冶地质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6,623,756.26 仲裁尚未开庭

7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94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甘肃大冶地质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671,498.00 仲裁尚未开庭

8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95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甘肃大冶地质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3,412,498.98 仲裁尚未开庭

9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96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甘肃大冶地质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19,154,014.48 仲裁尚未开庭

10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97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甘肃大冶地质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1,904,643.29 仲裁尚未开庭

11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98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甘肃大冶地质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406,837.47 仲裁尚未开庭

12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99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甘肃大冶地质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433,760.75 仲裁尚未开庭

13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100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甘肃大冶地质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440,469.00 仲裁尚未开庭

14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101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甘肃大冶地质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24,169,586.24 仲裁尚未开庭

15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102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甘肃大冶地质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3,545,267.36 仲裁尚未开庭

16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103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甘肃大冶地质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9,754,241.95 仲裁尚未开庭

17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104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甘肃大冶地质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20,491,770.24 仲裁尚未开庭

18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105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甘肃大冶地质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52,190,909.26 仲裁尚未开庭

19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106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甘肃大冶地质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1,150,507.04 仲裁尚未开庭

20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107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甘肃大冶地质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27,788,146.56 仲裁尚未开庭

21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108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西和县汇鑫矿业公
司 697,237.08 仲裁尚未开庭

22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109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西和县汇鑫矿业公
司 474,250.00 仲裁尚未开庭

23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110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西和县汇鑫矿业公
司 282,041.62 仲裁尚未开庭

24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111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西和县汇鑫矿业公
司 276,328.80 仲裁尚未开庭

25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112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西和县汇鑫矿业公
司 1,784,924.12 仲裁尚未开庭

26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113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西和县汇鑫矿业公
司 918,432.80 仲裁尚未开庭

27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114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陇南恒瑞矿业公司 608,912.41 仲裁尚未开庭

28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115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陇南恒瑞矿业公司 195,989.90 仲裁尚未开庭

29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116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陇南恒瑞矿业公司 507,227.00 仲裁尚未开庭

30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兰仲字 （2020）第
117 号

兰 州 大 地 矿 业 有
限责任公司 陇南恒瑞矿业公司 665,871.20 仲裁尚未开庭

31 劳 动 （人
事）争议

深龙 劳 人 仲 （南
湾 ）案 【2020】1891
号

曹宏志 上海珂兰商贸有限
公司深圳分公司 207,651.23 仲裁尚未开庭

32 劳 动 （人
事）争议

深龙 劳 人 仲 （南
湾 ）案 【2020】1913
号

洪卫 上海珂兰商贸有限
公司深圳分公司 316,008.89 仲裁尚未开庭

(二)� 案件金额统计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涉案金额合计约为 194,879,999.42 元。
二、 累计涉及仲裁案件基本情况
(一)�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刚泰控股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刚泰控股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9 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

裁定：（1）刚泰控股支付拖欠《甘肃省成县张家山地区铅锌金矿普查、甘肃省迭部县牙列巴一带
铁矿普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服务费用 1,136,500 元；（2）刚泰控股违反《甘肃省成县张家山地
区铅锌金矿普查、 甘肃省迭部县牙列巴一带铁矿普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 应支付的违约金
841,060 元；（3）本案仲裁费用由刚泰控股承担。（4）律师代理费 10,837.13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二)�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大冶矿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甘肃大冶矿业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9 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

裁定：（1）甘肃大冶矿业支付拖欠《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探矿权维护技术咨
询服务合同》 服务费用 183,300 元；（2） 甘肃大冶矿业违反《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探矿权维护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应支付的违约金 70,660 元；（3）本案仲裁费用由甘肃大
冶矿业承担。（4）律师代理费 1,906.32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三)�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大冶矿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甘肃大冶矿业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9 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

裁定：（1）甘肃大冶矿业支付拖欠《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探矿权维护技术咨
询服务合同》 服务费用 779,300 元；（2） 甘肃大冶矿业违反《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探矿权维护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应支付的违约金 322,760 元；（3）本案仲裁费用由甘肃大
冶矿业承担。（4）律师代理费 7,247.49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四)�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大冶矿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甘肃大冶矿业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9 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

裁定：（1）甘肃大冶矿业支付拖欠《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探矿权维护技术咨
询服务合同》 服务费用 366,300 元；（2） 甘肃大冶矿业违反《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探矿权维护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应支付的违约金 73,260 元；（3）本案仲裁费用由甘肃大
冶矿业承担。（4）律师代理费 3663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五)�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大冶矿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甘肃大冶矿业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9 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

裁定：（1）甘肃大冶矿业支付拖欠《甘肃省西和县大桥一带金及多金属矿详查技术咨询服务合
同》服务费用 9,606,700 元；（2）甘肃大冶矿业违反《甘肃省西和县大桥一带金及多金属矿详查
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应支付的违约金 2,341,280 元；（3）本案仲裁费用由甘肃大冶矿业承担。（4）
律师代理费 62,443.55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六)�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大冶矿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甘肃大冶矿业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9 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

裁定：（1）甘肃大冶矿业支付拖欠《甘肃省瓜州县古堡泉西铁多金属矿详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
服务费用 5,720,600 元；（2）甘肃大冶矿业违反《甘肃省瓜州县古堡泉西铁多金属矿详查技术咨
询服务合同》应支付的违约金 862,540 元；（3）本案仲裁费用由甘肃大冶矿业承担。（4）律师代
理费 40,616.26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七)�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大冶矿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甘肃大冶矿业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9 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

裁定：（1）甘肃大冶矿业支付拖欠《甘肃省瓜州县半坡子东铅锌多金属矿详查技术咨询服务合
同》服务费用 433,800 元；（2）甘肃大冶矿业违反《甘肃省瓜州县半坡子东铅锌多金属矿详查技
术咨询服务合同》应支付的违约金 233,360 元；（3）本案仲裁费用由甘肃大冶矿业承担。（4）律
师代理费 4338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八)�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大冶矿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甘肃大冶矿业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9 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

裁定：（1）甘肃大冶矿业支付拖欠《甘肃省肃北县两个井金及多金属矿普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
服务费用 2,369,100 元；（2）甘肃大冶矿业违反《甘肃省肃北县两个井金及多金属矿普查技术咨
询服务合同》应支付的违约金 1,024,920 元；（3）本案仲裁费用由甘肃大冶矿业承担。（4）律师代
理费 18,478.98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九)�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大冶矿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甘肃大冶矿业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9 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

裁定：（1）甘肃大冶矿业支付拖欠《甘肃省西和县大桥一带金及多金属矿详查技术咨询服务合
同》服务费用 15,813,300 元；（2）甘肃大冶矿业违反《甘肃省西和县大桥一带金及多金属矿详查
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应支付的违约金 3,252,160 元；（3）本案仲裁费用由甘肃大冶矿业承担。（4）
律师代理费 88,554.48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十)�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大冶矿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甘肃大冶矿业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9 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

裁定：（1）甘肃大冶矿业支付拖欠《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探矿权维护技术咨
询服务合同》服务费用 1,576,300 元；（2）甘肃大冶矿业违反《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探矿权维护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应支付的违约金 315,260 元；（3）本案仲裁费用由甘肃大
冶矿业承担。（4）律师代理费 13,083.29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十一)�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大冶矿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甘肃大冶矿业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9 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

裁定：（1）甘肃大冶矿业支付拖欠《甘肃省宕昌县碨子坝一带金及多金属矿详查技术咨询服务
合同》服务费用 304,700 元；（2）甘肃大冶矿业违反《甘肃省宕昌县碨子坝一带金及多金属矿详
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应支付的违约金 99,060 元；（3）本案仲裁费用由甘肃大冶矿业承担。（4）
律师代理费 3,077.47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十二)�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大冶矿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甘肃大冶矿业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9 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

裁定：（1）甘肃大冶矿业支付拖欠《甘肃省宕昌县赵家湾锑金及多金属矿详查技术咨询服务合
同》服务费用 171,500 元；（2）甘肃大冶矿业违反《甘肃省宕昌县赵家湾锑金及多金属矿详查技
术咨询服务合同》应支付的违约金 260,460 元；（3）本案仲裁费用由甘肃大冶矿业承担。（4）律
师代理费 1,800.75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十三)�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大冶矿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甘肃大冶矿业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9 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

裁定：（1）甘肃大冶矿业支付拖欠《甘肃省武山县三台子金及多金属矿普查、甘肃省徽县舒家庄
铜矿普查、甘肃省礼县小庄里金及多金属矿普查、甘肃省宕昌县赵家湾锑及多金属矿普查技术
咨询服务合同》服务费用 232,000 元；（2）甘肃大冶矿业违反《甘肃省武山县三台子金及多金属
矿普查、甘肃省徽县舒家庄铜矿普查、甘肃省礼县小庄里金及多金属矿普查、甘肃省宕昌县赵
家湾锑及多金属矿普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应支付的违约金 206,080 元；（3）本案仲裁费用由甘
肃大冶矿业承担。（4）律师代理费 2,389.6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十四)�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大冶矿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甘肃大冶矿业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9 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

裁定：（1）甘肃大冶矿业支付拖欠《甘肃西和大桥一带金及多金属矿详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服
务费用 19,140,800 元；（2）甘肃大冶矿业违反《甘肃西和大桥一带金及多金属矿详查技术咨询
服务合同》应支付的违约金 4,927,340 元；（3）本案仲裁费用由甘肃大冶矿业承担。（4）律师代理
费 101,446.24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十五)�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大冶矿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甘肃大冶矿业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9 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

裁定：（1）甘肃大冶矿业支付拖欠《甘肃省礼县楼房沟一带金及多金属矿详查、甘肃省武山县三
台子金及多金属矿普查、 甘肃省武山魏家山金及多金属普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 服务费用
950,800 元；（2）甘肃大冶矿业违反《甘肃省礼县楼房沟一带金及多金属矿详查、甘肃省武山县
三台子金及多金属矿普查、甘肃省武山魏家山金及多金属普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应支付的违
约金 2,585,720 元；（3）本案仲裁费用由甘肃大冶矿业承担。（4）律师代理费 8,747.36 元由被申
请人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十六)�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大冶矿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甘肃大冶矿业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9 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

裁定：（1）甘肃大冶矿业支付拖欠《甘肃省瓜州县古堡泉西铁多金属矿普查、甘肃省肃北县两个
井金及多金属矿普查、 甘肃省阿克塞县 4193 高地铜及多金属矿普查、 甘肃省阿克塞县一步沟
铜矿普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服务费用 7,758,500 元；（2）甘肃大冶矿业违反《甘肃省瓜州县古
堡泉西铁多金属矿普查、 甘肃省肃北县两个井金及多金属矿普查、 甘肃省阿克塞县 4193 高地
铜及多金属矿普查、 甘肃省阿克塞县一步沟铜矿普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 应支付的违约金
1,943,760 元；（3）本案仲裁费用由甘肃大冶矿业承担。（4）律师代理费 51,981.95 元由被申请人
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十七)�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大冶矿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甘肃大冶矿业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9 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

裁定：（1）甘肃大冶矿业支付拖欠《甘肃省西和县大桥一带金及多金属矿详查技术咨询服务合
同》服务费用 9,864,100 元；（2）甘肃大冶矿业违反《甘肃省西和县大桥一带金及多金属矿详查
技术咨询服务合同》 应支付的违约金 10,564,540 元；（3） 本案仲裁费用由甘肃大冶矿业承担。
（4）律师代理费 63,130.24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十八)�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大冶矿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甘肃大冶矿业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9 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

裁定：（1）甘肃大冶矿业支付拖欠《甘肃省瓜州县黑山北金及多金属矿详查、甘肃省肃北县两个
井金及多金属矿普查、甘肃省肃北县沙井子铜矿普查、甘肃省瓜州县半坡子东铅锌多金属矿普
查、 甘肃省瓜州县古堡泉西铜及多金属矿普查、 甘肃省阿克塞县 4193 高地铜及多金属矿普查
技术咨询服务合同》服务费用 46,471,600 元；（2）甘肃大冶矿业违反《甘肃省瓜州县黑山北金及
多金属矿详查、甘肃省肃北县两个井金及多金属矿普查、甘肃省肃北县沙井子铜矿普查、甘肃
省瓜州县半坡子东铅锌多金属矿普查、甘肃省瓜州县古堡泉西铜及多金属矿普查、甘肃省阿克
塞县 4193 高地铜及多金属矿普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 应支付的违约金 5,505,540 元；（3） 本案
仲裁费用由甘肃大冶矿业承担。（4）律师代理费 213,769.26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十九)�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大冶矿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甘肃大冶矿业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9 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

裁定：（1）甘肃大冶矿业支付拖欠《甘肃省瓜州县黑山北金及多金属矿详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
服务费用 881,200 元；（2）甘肃大冶矿业违反《甘肃省瓜州县黑山北金及多金属矿详查技术咨询
服务合同》应支付的违约金 261,200 元；（3）本案仲裁费用由甘肃大冶矿业承担。（4）律师代理
费 8,107.04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二十)�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大冶矿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甘肃大冶矿业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9 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

裁定：（1）甘肃大冶矿业支付拖欠《甘肃省礼县楼房沟一带金及多金属矿详查、甘肃省宕昌县赵
家湾铅锌矿及多金属矿普查、甘肃省徽县舒家庄铜矿普查、甘肃省武山县三台子金及多金属矿
普查、甘肃省武山魏家山金及多金属普查、甘肃省宕昌县碨子坝一带金及多金属矿普查、甘肃
省礼县小庄里金及多金属矿普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服务费用 19,835,200 元；（2）甘肃大冶矿
业违反《甘肃省礼县楼房沟一带金及多金属矿详查、甘肃省宕昌县赵家湾铅锌矿及多金属矿普
查、甘肃省徽县舒家庄铜矿普查、甘肃省武山县三台子金及多金属矿普查、甘肃省武山魏家山
金及多金属普查、甘肃省宕昌县碨子坝一带金及多金属矿普查、甘肃省礼县小庄里金及多金属
矿普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应支付的违约金 7,847,820 元；（3）本案仲裁费用由甘肃大冶矿业承
担。（4）律师代理费 105,126.56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二十一)�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西和县汇鑫矿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西河汇鑫矿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西河汇鑫矿业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9 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

裁定：（1）西河汇鑫矿业支付拖欠《甘肃省西和县年家坝金矿预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服务费用
544,600 元；（2）西河汇鑫矿业违反《甘肃省西和县年家坝金矿预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应支付
的违约金 147,300 元；（3）本案仲裁费用由西河汇鑫矿业承担。（4）律师代理费 5337.08 元由被
申请人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二十二)�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西和县汇鑫矿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西河汇鑫矿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西河汇鑫矿业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9 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

裁定：（1）西河汇鑫矿业支付拖欠《甘肃省西和县马坝金矿预查、甘肃省西和县年家坝金矿预查
技术咨询服务合同》服务费用 377,000 元；（2）西河汇鑫矿业违反《甘肃省西和县马坝金矿预查、
甘肃省西和县年家坝金矿预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应支付的违约金 93,480 元；（3）本案仲裁费
用由西河汇鑫矿业承担。（4）律师代理费 3770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二十三)�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西和县汇鑫矿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西河汇鑫矿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西河汇鑫矿业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9 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

裁定：（1）西河汇鑫矿业支付拖欠《甘肃省西和县马坝金矿预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服务费用
225,400 元；（2）西河汇鑫矿业违反《甘肃省西和县马坝金矿预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应支付的
违约金 54,320 元；（3）本案仲裁费用由西河汇鑫矿业承担。（4）律师代理费 2321.62 元由被申请
人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二十四)�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西和县汇鑫矿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西河汇鑫矿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西河汇鑫矿业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年 7月 29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裁定：

（1）西河汇鑫矿业支付拖欠《甘肃省西和县年家坝金矿预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服务费用 80,800 元；
（2）西河汇鑫矿业违反《甘肃省西和县年家坝金矿预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应支付的违约金 194,640
元；（3）本案仲裁费用由西河汇鑫矿业承担。（4）律师代理费 888.8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二十五)�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西和县汇鑫矿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西河汇鑫矿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西河汇鑫矿业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9 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

裁定：（1）西河汇鑫矿业支付拖欠《甘肃省西和县马坝金矿预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服务费用
1,656,600 元；（2）西河汇鑫矿业违反《甘肃省西和县马坝金矿预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应支付的
违约金 114,740 元；（3）本案仲裁费用由西河汇鑫矿业承担。（4）律师代理费 13,584.12 元由被申
请人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二十六)�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西和县汇鑫矿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西河汇鑫矿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西河汇鑫矿业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9 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

裁定：（1）西河汇鑫矿业支付拖欠《甘肃省西和县马坝金矿预查、甘肃省西和县年家坝金矿预查
技术咨询服务合同》服务费用 630,500 元；（2）西河汇鑫矿业违反《甘肃省西和县马坝金矿预查、
甘肃省西和县年家坝金矿预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应支付的违约金 281,800 元；（3）本案仲裁费
用由西河汇鑫矿业承担。（4）律师代理费 6,052.8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二十七)�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陇南恒瑞矿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陇南恒瑞矿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陇南恒瑞矿业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9 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

裁定：（1）陇南恒瑞矿业支付拖欠《甘肃省武都区牛家庄金矿预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服务费用
374,400 元；（2）陇南恒瑞矿业违反《甘肃省武都区牛家庄金矿预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应支付
的违约金 231,420 元；（3）本案仲裁费用由陇南恒瑞矿业承担。（4）律师代理费 3,092.41 元由被
申请人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二十八)�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陇南恒瑞矿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陇南恒瑞矿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陇南恒瑞矿业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9 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

裁定：（1）陇南恒瑞矿业支付拖欠《甘肃省武都区牛家庄金矿预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服务费用
80,900 元；（2）陇南恒瑞矿业违反《甘肃省武都区牛家庄金矿预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应支付的
违约金 114,200 元；（3）本案仲裁费用由陇南恒瑞矿业承担。（4）律师代理费 889.9 元由被申请
人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二十九)�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陇南恒瑞矿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陇南恒瑞矿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陇南恒瑞矿业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9 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

裁定：（1）陇南恒瑞矿业支付拖欠《甘肃省武都区牛家庄金矿预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服务费用
448,700 元；（2）陇南恒瑞矿业违反《甘肃省武都区牛家庄金矿预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应支付
的违约金 54,040 元；（3）本案仲裁费用由陇南恒瑞矿业承担。（4）律师代理费 4,487 元由被申请
人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三十)�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地矿业”）与陇南恒瑞矿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陇南恒瑞矿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兰州大地矿业
被申请人：陇南恒瑞矿业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9 日， 兰州大地矿业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

裁定：（1）陇南恒瑞矿业支付拖欠《甘肃省武都区牛家庄金矿预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服务费用
488,000 元；（2）陇南恒瑞矿业违反《甘肃省武都区牛家庄金矿预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应支付
的违约金 173,040 元；（3）本案仲裁费用由陇南恒瑞矿业承担。（4）律师代理费 4,831.2 元由被申
请人承担。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三十一)� 曹宏志与上海珂兰商贸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珂兰商贸深圳公司”）劳

动（人事）争议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曹宏志
被申请人：珂兰商贸深圳公司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4 日，曹宏志以劳动（人事）争议为由向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定：（1）被申请人拖欠申请人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一个月
工资共计人民币 9,440,83 元 ；（2） 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人民币
192,210.4 元；（3） 被申请人按照实际工资标准补充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4） 被申请人支付
律师费人民币 6,000 元。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三十二)� 洪卫与上海珂兰商贸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珂兰商贸深圳公司”）劳动

（人事）争议案
1.� 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洪卫
被申请人：珂兰商贸深圳公司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24 日，曹宏志以劳动（人事）争议为由向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定：（1）被申请人拖欠申请人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一个月
工资共计人民币 9,536.33 元 ；（2） 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人民币
300,472.56 元；（3）被申请人按照实际工资标准补充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4）被申请人支付
律师费人民币 6,000 元。

3.�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仲裁尚未开庭。
三、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将依据法律规定程序，积极行使诉讼权利。 目前案件尚未执行，暂时无法确定对公司

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最终影响，具体影响以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报备文件
兰仲字（2020）第 118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兰仲字（2020）第 89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兰仲字（2020）第 90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兰仲字（2020）第 91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兰仲字（2020）第 92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兰仲字（2020）第 93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兰仲字（2020）第 94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兰仲字（2020）第 95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兰仲字（2020）第 96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兰仲字（2020）第 97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兰仲字（2020）第 98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兰仲字（2020）第 99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兰仲字（2020）第 100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兰仲字（2020）第 101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兰仲字（2020）第 102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兰仲字（2020）第 103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兰仲字（2020）第 104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兰仲字（2020）第 105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兰仲字（2020）第 106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兰仲字（2020）第 107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兰仲字（2020）第 108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兰仲字（2020）第 109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兰仲字（2020）第 110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兰仲字（2020）第 111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兰仲字（2020）第 112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兰仲字（2020）第 113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兰仲字（2020）第 114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兰仲字（2020）第 115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兰仲字（2020）第 116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兰仲字（2020）第 117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深龙劳人仲（南湾）案【2020】1891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深龙劳人仲（南湾）案【2020】1913 号《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特此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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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
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哈尔滨高科技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向新湖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0﹞1029 号），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完成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工作， 并于 2020 年 8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非
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登记。

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06,496,266 股，发行价格为 9.39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999,999,937.74 元， 在扣除承销费和财务顾问费后的余额 979,999,938.49
元，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汇入公司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已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0〕2-30 号）。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7 日
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8 日披露的《关于开设非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根据经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调整后）的议案》，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中介机
构费用及本次交易税费等其他相关费用后，全部用于向湘财证券增资。

2020 年 8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湘财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披露的《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湘财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2020 年 8 月 17 日，公司将用于向湘财证券增资的 969,969,561.09 元
汇入湘财证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20 年 8 月 18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湘
财证券本次增资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0﹞2-40 号）。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署情况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情况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管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
订）》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根据公司董事会授权，经湘财证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公司与湘财证券共同作为甲方，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丙方，分别与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龙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哈尔滨埃德蒙顿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内容与上海证
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在差异。

湘财证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 银行账户 存储金额（万元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索菲亚支行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32224557 2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保俶支行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030101040019812 20,000.00

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埃
德蒙顿支行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080120009000888 56,996.96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一：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二：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协议中，甲方一、甲方二合称为“甲方”）
乙方：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埃德蒙顿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
丙方：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甲、乙、丙各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二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

二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经纪业务及信用业务项目、自营业务项目、其他营运资金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财务顾问主办人
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
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
查与查询。 丙方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何声焘、彭强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
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财务顾问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
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
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甲方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
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 丙方更换财务顾问主办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财务顾问
主办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财务顾问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
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如果甲方因涉嫌发行申请或者信息披露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行政处罚或被移送司法机关的，甲方同意丙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
丙方指令在上述事项发生时立即对专户资金采取冻结等处置行为。 查处结束后，解除上述冻
结等处置措施。

（十）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一）本协议自甲、乙、丙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二）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各持一份，其余向监管机构报备。
特此公告。

哈尔滨高科技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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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8 月 21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263 号武汉控股大厦 24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427,274,3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0.216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思先生主持，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 8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 人；
3、 董事会秘书李凯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管谭嗣先生、李磊女士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01 袁建伟 427,271,102 99.9992 是

1.02 杨庆华 427,271,102 99.9992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01 张司飞 427,271,102 99.9992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票数 比例（%）

1.01 袁建伟 4,010 54.9315

1.02 杨庆华 4,010 54.9315

2.01 张司飞 4,010 54.931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经投票表决，上述议案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旸、彭晨怀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受武汉控股委托，指派见证律师出席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对会议合法性进行见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现场会议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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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大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获悉，公司第二大股东耀莱文化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莱文化”）因经济纠纷，其持有的公司 303,298,800 股无限售流通股
被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轮候冻结。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1、轮候冻结机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被冻结人：耀莱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3、冻结数量：303,298,800 股无限售流通股
4、冻结起始日：2020 年 8 月 20 日
5、冻结期限：三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耀莱文化合计持有公司 303,298,8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35%；处

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量为 303,298,800 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 占公司总股本
16.35%；处于冻结状态的股份数量为 303,298,800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16.35%。 截至目前，耀莱文化持有股份已被司法冻结的情况如下：

冻结起始日 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致行动人

（轮候）冻结
股数（股 ）

冻结 期
限（月） 冻结机关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

冻结范围

2018 年 8 月 1 日 耀莱文化 否 282,212,000 36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93.05 股份+红股+红利
2018 年 8 月 28 日 耀莱文化 否 303,298,800 36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00 股份+红股+红利
2018 年 11 月 1 日 耀莱文化 否 282,212,000 36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93.05 股份+红股+红利
2019 年 3 月 27 日 耀莱文化 否 303,298,800 36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100 股份+红股+红利
2019 年 7 月 9 日 耀莱文化 否 303,298,800 36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100 股份+红股+红利
2020 年 4 月 22 日 耀莱文化 否 303,298,800 36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00 股份+红股+红利
2020 年 7 月 31 日 耀莱文化 否 303,298,800 36 上海金融法院 100 股份+红股+红利
2020 年 8 月 20 日 耀莱文化 否 303,298,800 36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100 股份+红股+红利

二、轮候冻结的原因、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经向耀莱文化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耀莱文化暂未收到关于本次轮候冻结所涉诉讼的

法院正式法律文书或通知文件，无法获悉本次股份轮候冻结的详细内容。
上述股份轮候冻结事项未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造成实质性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

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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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窦啟玲女士持有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本公

司”）股份数量 185,457,63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42%，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
量为 147,388,440 股，占其持股数量的 79.47%，占公司总股本的 18.61%。

● 控股股东窦啟玲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窦雅琪女士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147,388,440
股，占窦啟玲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窦雅琪女士合计所持公司股份的 79.36%，占公司总股本的
18.61%。

一、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情况
2020 年 8 月 21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窦啟玲女士的通知，获悉其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办理了股票质押延期购回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延期购
回股份数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补 充
质押

初始交易日 原 购 回 交 易
日 延期购回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窦啟玲 是 10,780,732 否 否 2019/9/2 2020/8/21 2021/8/20 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5.81% 1.36%

窦啟玲 是 10,599,900 否 否 2019/9/4 2020/8/21 2021/8/20 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5.72% 1.34%

窦啟玲 是 10,036,172 否 否 2019/9/6 2020/8/21 2021/8/20 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5.41% 1.27%

合计 31,416,804 / / / / / / 16.94% 3.97%
二、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窦啟玲女士累计质押股份为 147,388,440 股，其一致行动人窦雅琪女

士无质押；窦啟玲女士累计质押股份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79.47%，占窦啟玲女士及其一致行
动人窦雅琪女士合计所持公司股份的 79.36%，占公司总股本的 18.61%。

上述事项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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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9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
的《关于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
0831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披露的《商赢环球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

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131）。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并会同中介机构对《问询函》所涉及

的事项进行逐项核实。 鉴于本次《问询函》所涉内容较多，回复工作量较大，部分事项尚需进一
步完善，其中涉及到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环球星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星光”）
的业绩承诺补偿问题（待补偿的金额为 162,165.50 万元），罗永斌方（环球星光业绩承诺方之
一，系 Oneworld� Star� Holdings� Limited 及其实际控制人罗永斌先生的合称）尚未提供履行补偿
义务的具体时间以及资金安排，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虽已多次督促业绩承诺方尽快给出可行
方案，但截止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明确答复。 同时，由于受美国疫情爆发影响导致公司海外子
公司陷入停工、停产状态，客观上亦使《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为确保回复内
容的准确与完整，公司将延期回复《问询函》，预计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前完成回复并披露。

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加快《问询函》的回复工作进度，尽快完成相关回复工作。 公司所有公
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
的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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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联合竞拍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人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2020 年 8 月 21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市湖庭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庭置业”）与

宁波嘉屿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嘉屿商业”）在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
举行的挂牌出让活动中，以 420,653.16 万元的价格联合竞得东部新城核心区以东片区 C3-1#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配套用房面积 1,300 平方米。

湖庭置业与嘉屿商业联合竞得该地块后将及时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其中湖庭置业持
有项目公司 50%股权，嘉屿商业持有项目公司 50%股权。

二、土地使用权情况

1、地块编号：甬储出 2020-093 号
2、地块名称：东部新城核心区以东片区 C3-1# 地块
3、土地位置：东部新城核心区以东片区
4、土地用途：城镇住宅用地（普通商品房）/ 城镇住宅及其配套设施用地
5、出让面积：58,803 平方米（88.204 亩）
6、出让年限：70 年
7、容积率：1.0＜容积率≤2.2
三、本次取得土地使用权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目前拥有上述地块 50%的权益，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以联合竞拍方式取得土地使用

权，是公司在房地产业务方面的日常经营活动，增加了公司的项目储备，为公司的持续、健康
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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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李备战先生
的辞职报告，李备战先生请求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辞职后李备战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

职务。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独立董

事，由于李备战先生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比例低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李备战先生
仍将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李备战先生的辞职申请将在公
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 公司将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尽快完成独立董事补选相关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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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201942 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
释，并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将会同相关中介机构按照通知书的要求对相关问题进行逐项落实， 在规定期限内披
露反馈意见回复并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是本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报纸及网站，有关本公司信息以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1 日


